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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危难救助义务的立法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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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危难救助义务的发展经历了从古代的危难救助义务刑法化的肯定阶段，到自近代始的危
难救助义务纯道德属性回归的否定阶段。本文在梳理两大法系危难救助义务的立法现状后，提出现在我国
应当步入危难救助义务立法的否定之否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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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2 月 15 日，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

78 岁的市委组织部老干部肖雨生在小区里跌倒，

保安和路人无一上前搀扶。20 多分钟后，儿子

肖先生外出时发现，老人孤零零地趴在地上，额

头磕破流血，鼻子紧贴地面，已没有了 呼 吸。
2011 年 9 月 2 日，湖北省武汉市 88 岁的李大爷

在离家不到 100 米的菜场门口迎面摔倒后，围观

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一个半小时后才被送医

院救治，李大爷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危难救助这一传统美德为何屡屡遇冷，道德

为何不断滑波，笔者认为主要症结正是目前法律

尚未对危难救助义务 ( 本文专指普通当事人而

非特殊关系的当事人之间的救助义务) 进行规

范。过去相对简单的交往关系，人们之间对道

德、习俗等规范的遵从，尚无须救助义务方面的

法律。如今社会组织渐繁，利益关系日益错综复

杂，人们相互间造成危险的机会不断增多，而道

德规范却显现无力支撑人们相互行善。如果法律

与旁观者一样冷漠，一样袖手旁观，不仅见死不

救行为危害了受害人和社会，法律的冷漠同样也

损害了受害人和社会。而法律的冷漠足以使人们

对法律丧失希望。可见，对其立法实有必要。
一、危难救助义务的古代立法: 肯定阶段

在我国古代统治者看来，见危不救、见义不

为的行为，明显与传统仁爱美德不符，不利于弘

扬正气、惩治邪恶。因为古代道德与法律不分，

公法与私法不分，刑民存在交错或合体，刑事犯

罪与民事不法杂糅一体，历朝一般通过刑法对见

危不救、见死不救的处罚来实现人们实施危难相

助这一传统伦理道德，将一部分原属于道德救助

义务上 升 为 法 律 义 务。我 国 古 代 法 以 刑 为 中

心①，法律不仅课以臣民见危救助的义务和配合

政府司法的义务，而且对不履行救助义务的臣民

大都予以较苛刻的刑事制裁。
在现存的先秦文献中，最早有关危难救助义

务记载可追溯到《易经》。《易经·蒙上九》云:

“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易经·渐·六

四》爻辞: “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周

礼·秋官·朝士》记载: “凡盗贼军、乡、邑及

家人，杀之无罪。”《周礼·地官·调人》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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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杀 人 而 义 者， 不 同 国， 令 勿 仇， 仇 之 则

死。”① 明令对危难救助者给予法律保护。秦王

朝为了加强同犯罪作斗争，规定了对杀人或强盗

犯罪受 害 者 的 不 救 助 者 追 究 刑 事 责 任。秦 朝

《法律答问》记载: “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

寇”，街坊四邻在家听到呼救而不予救助的，要

追究刑事责任。 “有贼杀伤人冲术，皆旁人不

援，百步中此垫 ( 野) ，当货二甲。”有人在实

施杀人，旁观者不加援救的，其距离在百步以

内，应受处罚。汉朝以后，封建正统的法律思想

占据主导地位，德主刑辅、礼律融合的法律体系

日趋形成，关于危难救助义务的规定更加详细具

体。如汉代《急就篇》中就有 “变斗杀伤捕伍

邻”的规定，其意思是，邻居中有打斗之事而

杀伤了人命，隔壁的伍邻应前去制止，否则因未

制止造 成 严 重 后 果 的，对 于 伍 邻 之 人 应 予 论

罪。② 《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八引王褒 《僮

约》注: “汉时官不禁报怨，民家皆高楼，鼓其

上，有急即上楼击 鼓，以 告 邑 里，令 救 助。”③

对于人们救助义务的要求是，只要发生相应情形

如有人杀人、盗贼入室伤人、邻居打斗等，发现

者、邻伍就负有援救、制止等救助义务。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时期。

在现存的中华法系的代表作 《唐律疏议》中，

对危难救助义务的记载具体且明确: 人们不仅在

“邻里被强盗”时负有救助的义务， “诸邻里被

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 闻而不救

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

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其官司不即救助

者，徒一年。窃盗者，各减二等。”④ 而且在知

道有人“谋反大逆”时负有密告的义务、在追

捕犯罪分子时有协助的义务以及在发生火灾时有

通知和救助的义务等。⑤ 当然，不同情形要求履

行救助义务的条件不同，责任轻重不同，处罚也

不同。唐律疏议可谓是古代危难救助义务立法较

完善的代表，较之前的立法，唐律规定更科学合

理。唐朝以后的历朝法律制度基本沿袭唐代救助

义务的规定，如《宋刑统》同样规定了行为人“被

强盗邻里不救助”、“见火起不告救”、“旁人捕送，

道路人不助捕”等⑥情况下，不救助者须承担相

应的刑事责任。又如 《大明律》卷第十九 ( 同

行知有谋害) 规定，凡明知同伴意欲谋害他人，

不予以制止或者救助，将被追求法律责任。⑦ 清

朝法律也规定“邻里被强盗”时的救助义务。
一言以蔽之，我国古代法律对危难救助义务

的态度是肯定一般性的危难救助义务，内容主要

表现在: 适用情形包括对杀人或强盗犯罪受害者

的救助义务，目睹犯罪行为、邻里呼救时的救助

义务或报告的义务，官吏追捕罪犯请求协助时的

救助义务，见火起时救助义务，而因其他自然灾

害、意外事故、公共危险等造成生命或健康陷入

危险困境的救助义务则没有明确规定。承担救助

义务的主体没有特殊要求，完全适用于一般主

体，即便是“邻里”“邻伍”救助，也不是现代

意义上的具有特殊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救助义务。
在救助义务的承担上，规定十分简单，既没有他

人人身 ( 非财产) 处于危难之际的前提要求、
也没有行为人能够救助的条件要求，更没有行为

人不会因救助给自己或第三人造成损害的条件限

制，显然课以社会全体成员较重的救助义务。在

见危不救的惩罚上，对于见危不救、见义不为者

通常都给予相当严厉的刑事制裁。如此立法除了

作为强化专制统治的手段外，还因为在古代人们

形成这样一种传统的看法: 凡犯罪都是坏人，好

人是不会犯罪。无怪乎有学者感慨: “中国的传

统观念并不排斥法，但是据说，只用于对付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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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世法典: 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8 年，第 5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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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第 460 － 461、570、5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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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无视道德和社会的人、不可救药的罪犯、异

族以及对中国文明有着不同看法的外国人。”①

二、危难救助义务的立法现状: 否定阶段

到了近代，尤其是辛亥革命结束中国封建统

治之后，法律对一般公民未课以危难救助的义

务。1912 年 经 对 大 清 新 刑 律 稍 作 删 改 而 成 的

《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第 341 条规定: “于自

己经管地发现老友残废疾病之人有危险而不报告

巡警官员及其他该管官员者，处五等有期徒刑、
拘役或 100 元以下罚金。”② 但这种报告义务只

适用于受害者是“老友”，且实施的救助行为要

求较弱，只须报告而没有亲自施救的要求。或许

鉴于法律与道德区分的现代立法观念使然，见危

必救，见难必助，通常被人们认为是高尚的道德

行为。所以一般立法理念和法律意识认为，只要

不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致他人处于危难状态，该

行为人就没有承担积极救助的义务，法律不能强

人所难。1928 年《中华民国刑法典》未强加公

民类似 古 代 协 警、见 危 救 助 的 义 务。只 是 在

1929 年 5 月 23 日《中华民国民法典》 ( 第一册)

总则第七章第 149 条 “正当防卫”和第 150 条

“紧急避险”中，对为自己或他人合法权益免受

不法侵犯而进行防卫或紧急避险的人免除民事责

任的规定，这尽管可解释为法律为积极救助他人

的人的权益保障留下空间，但是对于一般救助的

义务并无规定。
新中 国 成 立 之 后，理 论 上，受 到 刑 法 上

“无行为即无犯罪”原则、民法上 “不作为不承

担侵权责任”原则等影响，尽管有支持危难救

助义务立法的声音，③ 但通说主张当行为人与身

处险境中的他人不存在某种特殊关系时，法律并

不要求行为人对他人进行救助。④ 直到 1979 年

制定的《刑法》仍未见有危难救助义务的规定。
上世纪 80 年代，曾对危难救助义务作过立法尝

试。1980 年 8 月 15 日至 1982 年 5 月 1 日由人大

常委法制委员会民法起草小组完成的 《民法典

草案》征求意见四稿都有 “公民和法人都有义

务防止和避免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或者公民的人

身造成损害”⑤ 的规定，显然这个条款包含着公

民对他人财产或人身有着防止和避免受损义务

( 该义务内含着救助义务) 。由于条款未明确实

施防止 /避免受损义务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因此

可理解一般公民同样适用; 对于防止 /避免受损

义务的适用情形不仅包括公共财产受到损害或有

损害危险，还包括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受损或有受

损的危险，救助义务范围相当广泛。遗憾的是，

1986 年 4 月 12 日通过的《民法通则》及其之后

民法通则司法解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侵权责任法》
等均未保留防止或避免受损义务条款。

自近代始立法对危难救助义务基本采取否定

的态度，个中缘由正如学者所言，虽然 “好撒

玛利亚人显现着对悲惨垂死遭难者的怜悯，亲切

和温暖 的 照 顾，将 崇 高 的 道 德 标 准 表 明 到 极

点”，但是“从法律的观点而言，我们一方面仍

应宽容祭司及利未人的无情，另一方面应认为好

撒玛利亚人怜爱受伤的人，乃个人道德的实践，

不应成为法律强制的对象。”法律须禁止因积极

行为而侵害他人，但原则上不能强迫行为人帮助

他人，从而使危难相济的善行成为法律上的义

务。⑥ 总之，学界和立法界普遍认为除非当事人

之间存在特定的关系，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否

则危难救助义务只是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
三、危难救助义务的国外立法: 实证借镜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立法要继承或借鉴

国外和历史的经验，因为 “法和法律有时也可

能‘继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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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的了，而是只剩下一个名义”①。这里不妨

梳理国外相关立法，以为我国危难救助义务未来

立法提供全面可资借鉴的域外经验。
( 一) 趋于一致肯定的大陆法系立法
大陆法系第一个对公民强加救助义务的地区

是 1751 年的巴伐利亚，但该地区规定的救助义

务只适用于国家受到外来侵略的时期。到了 19
世纪，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开始制定刑法，要求行

为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承担救助义务。1822
年西班牙刑法典规定，行为人不对陷入危险或者

困境中的他人进行救助的行为将构成刑事犯罪，

行为人要承担刑事责任。② 此后，荷 兰 ( 1881
年) 、芬兰 ( 1889 年) 、意大利 ( 1889 年) 、挪

威 ( 1902 年) 等国在刑法中都规定了类似条款。
到了 19 世纪，或者因为受教会所迫，或者为了

全体国民的利益，或者为了提醒个人注意教会所

传授的道德教诲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并且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③ 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开始制定刑

法，要求行为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承担救助义

务。俄国也开始制定刑法要求行为人对他人承担

救助义务，④ 行为人未尽到相应救助义务的，将

受到教会法的制裁。1903 年，俄国立法机关通

过制定法律，要求行为人承担危难救助义务，行

为人拒不承担此救助义务的，法律有权对其实施

制裁。1917 年苏维埃刑法典经过制定和修改，

仍保留危难救助义务的内容。
欧洲危难救助义务立法的热潮始于二战时

期，当时德国控制了法国的维希政府，为了杜绝

法国人针对德国军队的恐怖袭击活动，为了保证

其称霸世界的道路畅通无阻，德国迫使其铁蹄下

的法国傀儡政府于 1941 年颁布了危难救助义务

的法律，该法要求公民承担两项义务: 一是要求

报告即将实施的犯罪行为的义务; 二是要求救助

处于危险中的人的义务。⑤如果有法国人违反此

义务，将受到严酷的刑罚。受德国人的影响，其

他西欧国家紧随其后，也在同一时期颁布了危难

救助义务法。二战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

尽管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但无一例外都

保留危难救助义务的法律规定。1960 年，苏联

制定《苏联刑法典》，其中第 127 条规定: “对

有人的生命处于危险急需刻不容缓的救助，行为

人明知提供救助不会给自身或第三人带来任何严

重危险的，行为人竟不提供救助或不将急需救助

的情况及时通知有关机关或工作人员，对该行为

人处 6 个月以下的劳动改造，或公开训诫，或采

取社会矫正方法。”⑥ 20 世纪 60 年代，恰逢苏维

埃政权处于鼎盛时期，包括保加利亚、捷克斯洛

伐克、波兰、匈牙利和乌克兰在内的许多东欧国

家以及蒙古、越南、朝鲜、古巴等国在苏联的影

响和压力下先后颁布了与苏联危难救助义务内容

基本相同的法律。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苏联解

体、东欧剧变，有十个国家退出社会主义国家的

阵营，但是危难救助义务的立法并无丝毫改变。
时至今日，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拉丁美洲，几乎

所有大陆法系的国家⑦都认同通过刑法向行为人

强加危难救助义务。
( 二) 呈现增加态势的英美法系立法
英美法由于受奉行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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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危险，仍见死不救并导致其最终死亡的，处 3 个月以下拘役或处二级罚金。”《墨西哥联邦刑法典》第 340 条规定: “在任何地点
发现已被遗弃的无自我照顾能力的儿童或者伤者、残疾人、面临任何危险的人时，在下存在个人危险的情况下，不立即报告有权机
关或者提供必要的援助的，处 10 至 60 日社区劳动。”《土耳其刑法典》第 98 条“不履行救助或者报告责任罪”规定: “1. 任何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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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发现不满 18 周岁的儿童、受伤的人、病人迷路、处于未受保护的状态或处于危险的威胁之中，在对本人没有人身危险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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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法律坚持滥作为与不作为区分的原则，践行

个人一般不对他人承担救助义务的规则。但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风险社会的出现及其程度的加

深，要求更加注重危险的控制，要求适当限制个

人自由的思想，既有的不作为侵权理论不能适应

社会的需要，逐渐暴露出不足之处，越来越难以

解决见危不救的案件，从 1964 年 Kitty Genovese
案到 1983 年 New Bedford 酒吧轮奸案，从 1997
Sherrice Iverson 案 到 2008 年 Esmin Elizabeth
Green 案①，人们越发意识到如果旁观者采取了

及时行动的话，她们本来都可能获救，由此引发

广大学者对危难救助义务的立法呼吁。主张立法

的学者大都认为，太多冷漠无情的旁观者事例证

明了国家需要制定撒玛利亚人法，以激励和唤起

人们作出本应实施的行为，强加作为义务确实会

对个人自由略加限制，但它却能激励人们积极投

身于社会，那些道德品质低下和不愿意投身于社

会的人是最有可能违反作为义务的，这样的人应

该受到惩戒。“鲜有人会声称帮助他人是不道德

的行为，因此，立法者应当保证我们的法律能正

确反映与表达我们的道德。哪怕只有一个受害者

从‘撒马利亚善人’法中获益，那么这也会是

一个好的理念。”②

1964 年 Kitty Genovese 伤害案，促使佛蒙特

州率先制定了美国第一部明确要求行为人有义务

对处在危险中的他人实施救援的法规。此法规

定，行为人如果没有履行对他人的救助义务，其

行为将构成刑事犯罪行为，应当承担不超过 100
美元的罚金。1983 年马萨诸塞州 New Bedford 酒

吧的轮奸案，推动明尼苏达州制定了危难救助义

务法。以保护因犯罪行为而遭受损害的受害人，

使旁观者能够采取措施救助陷入困境的人。随

后，罗德岛州、威斯康星州和夏威夷等也通过法

律赋予人们提供紧急救助的义务。1997 年内华

达州的 Sherrice Iverson 案，使美国联邦法典采纳

要求目击对儿童受性侵犯的成年人应当尽到救助

或报告犯罪的义务的提案，在第 5106a 条中增加

要求各州对知道儿童受性侵犯而没有履行报告的

人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③ 之后，内华达州、加

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等多个州法律作出修正

或规定以扩大犯罪报告义务的适用范围。
英美法系危难救助义务的不断扩张，其中一

个重要的理由是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的结果。当行

为人知道他人人身或身体受到严重危险时，行为

人可以在不危及自身或他人时救助他人的生命或

使他人的健康免受严重损害，行为人应当履行救

助他人的义务，因为没有什么其他权利比人的生

命更宝贵。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曾预测:

“或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随着其他国家的发

展，帮助处于严重危难中的人的义务，会在某些

适当的限制范围内从普通的道德领域转入强制性

法律的领域。”④ 如今看来，事实证明了博登海

默的预测。
通过梳理两大法系危难救助义务的立法演

变，折射出动态性。尽管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程度

有所差别，但也表明了作为人类所共同经历和发

展起来的社会现象，即危难救助义务，正在为各

国决策者在法律制度设计和实施方面的所持续努

力和尝试。所有这些，均为我国法律改革提供实

证素材，为危难救助义务的法律化注入强心剂，

印证了危难救助义务的法律化是世界各国发展的

必然趋势。
四、危难救助义务的立法展望: 否定之否定

阶段

沈家本曾说过: “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

去而不去，是之为悖! 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

而不取，是之为愚!”随着社会的发展，风险社

会的出现及其程度的不断加深，危难救助义务所

彰显的济贫解困功能日益明显，从法律上规范危

难救助义务制度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

发展规律告诉我们，新事物产生于旧事物，是对

旧事物的扬弃，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

切。因此，本文认为，危难救助义务立法的发展

在经历了古代的危难救助义务刑法化的肯定阶

段，自近代始的危难救助义务的纯道德属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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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郑丽清: 《美国无救助义务规则的修正》，《北方法学》2012 年第 3 期。
［英］安吉拉．海顿: 《不救助诸葛亮的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评‘撒玛利亚善人’法》，黎晓婷译∥张民安主编: 《侵权法

上的作为义务研究》，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80 页。
Justin T． King，Criminal Law: “Am I My Brother ＇s Keeper?”Sherrice＇s Law: a Balance of American notions of Duty and Liability，52

Okla． L． Ｒev. 613 ( 1999) ，p616．
［美］E．博登海默著: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5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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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否定阶段之后，如今应当步入危难救助义务立

法的否定之否定阶段。
通过对比两大法系与我国古代的危难救助义

务立法，可以发现两大法系对危难救助义务的规

定比较一致，且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要求人

们见危救助，不是舍己为人式的立法，对法律化

的救助义务通常都限制在他人的生命或健康处于

危难之际; 行为人能够救助; 救助不会给自己或

第三人带来损害。此种立法对危难救助义务的履

行条件要求显然比我国古代立法来得科学合理，

值得借鉴。
同时还必须考虑危难救助义务在我国的现实

可行性和社会大众的可接受性。危难救助义务相

较于特殊救助义务而言，具有更强的道德义务性

质，在排除法律等强制性制度安排因素的情况

下，这种伦理道德色彩浓厚的危难救助义务的实

现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主体的道德素

养，当然这又更深层次地取决于行为主体所处社

会共同体的道德水平，刑法化的危难救助义务容

易超出普通公民的心理接受能力，所以，危难救

助义务的法律化也不宜采用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

古代刑事立法模式，对违反救助义务的行为人课

以相对严厉的刑事制裁。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

事物的发展 “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

式”。① 基于此，考虑预期的规范和社会现实之

间差别太大，如果实行刑事强行性的规范会适得

其反，因此可通过规定最低限度要求 ( 最低标

准) 的危难救助义务民法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

需要。诚如赵万一教授所言，在具体引入危难救

助义务时，既不能过于保守也不能过于激进，而

是应谨慎地、有限度地引入，以达到一种 “黄

金分割线”般的恰当状态。② 恰当的做法就是在

民法中引入一般性救助义务。不管怎样，危难救

助义务的民法化应遵循的总的原则③主要有:

一是法律化的危难救助义务只能是最基本的

救助义务。能够法律化的危难救助义务，至少应

当限制在他人人身处于危难之际、行为人知道他

人遭遇危难、能够救助且救助不会危及自身或第

三人的情形之中，并非所有道德性的救助义务都

能上升为法律义务。
二是危难救助义务的确立应处理好个人行为

自由与他人生命健康权间的平衡关系。的确，危

难救助义务要求人们对处于危难的他人作出有益

的行为，这无疑会影响到个人一定的行为自由，

因此危难救助义务的肯定与否要求人们对个人行

为自由与他人生命健康利益作出权衡。每个事物

都包含着其反面，过分强调自由带来的道德危机

并非杞人忧天，自由总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才能

实现，因此，自由只能相对的、有限的自由。自

由只能是个人 “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

动的权利”④，因为个人的作为给他人带去伤害

与由于个人的不作为给他人造成损害同样不足

取。危难救助义务与个人行为自由相比，个人自

由诚然可贵，但也并非至高无上，有时它也需要

向更重大的利益妥协。大陆法系现有的危难救助

义务立法即是最好的证明，英美法系要求危难救

助的法律虽不如大陆法系那么不胜枚举，但是也

已表明为了保护他人的安全，在特定情况下，哪

怕会限制个人自由他们也愿意施加救助义务的态

度。总之，我们之所以要向与受害人无特殊关系

的公民施加简单的救助义务，就是因为这种救助

义务的履行成本微不足道，却可以挽救宝贵的生

命。

“危难救助义务立法将有效地改变人们的行

为”⑤ ，因为，有许多人出于守法的愿望实施救

助行为; 另有一些人是出于害怕受到法律制裁而

实施救助行为，尤其是在有目击者在现场的时

候; 有些胆小的人因为救助义务的规定为其提供

必要的行为动机; 也有一些人则是出于高度道德

感而为他人提供救助行为。⑥ 法律化的危难救助

义务，可以通过宣传，让每一个公民意识到危难

救助义务不仅是道义上的要求也是法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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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潜意识里就会知道哪种行为是合法的，哪种

是不合法的，从而更好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从守

法心理来看，人们总是从真实的被迫服从到习惯

性服从，再到自觉地服从。不论国家是否强制执

行该项法律规定，除了法律的实效以外，法律的

具体规定同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

为，法律照样能够树立道德责任感，同样能提高

公民的道德意识，并鼓励人们积极予以援助。

( 责任编辑: 李庆树)

The Legislative Evolution of the Duty to Ｒescue in Distress

ZHENG Li-qing
( Law school，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1，China)

Abstract: It will be sensible to handle the legislative approach to the duty to rescue in distress after mak-
ing clear its historical changes． The developing of the duty to rescue in distress was evolved from the affirma-
tive stage of criminalization in ancient to the denial stage of pure moral attributes since modern． After combing
its legislative status quo of the two legal systems，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legislative of the duty to rescue in
distress should step into the negation of negation stage．

Key words: the duty to rescue in distress，Moral legalization，the Legislative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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